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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江苏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《决定书》的具体内容 

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年 12 月 29日收到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江苏证监局”）出具的《关于

对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2〕147号，以下

简称“《决定书》”），现将《决定书》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： 

   “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1 年，你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易有乐网络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易有乐”）新开展了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和技术研发服务业务。经查，易有

乐及相关业务存在以下情况： 

一、易有乐主体情况 

易有乐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，原名北京天溢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天溢科技）。2021 年 6 月 17 日，你公司与问天生效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分别

以 0元收购天溢科技 90%和 10%股权。2021 年 7月 5日，你公司公告天溢科技更

名为易有乐。易有乐在 2021 年下半年开始经营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和技术研发服

务业务，上述业务是你公司 2021年新增业务，相关收入在 2021年第四季度集中

确认。2022 年上半年，易有乐出现拖欠员工薪资的情况，并有大量员工离职；

2022年下半年，易有乐因大量劳动仲裁事项被法院执行，法律文书（（2022年）

京 0115 执 9944号）显示，法院未发现易有乐有可供执行财产。 

二、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情况 

2021 年易有乐开展信息技术服务业务，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共计 7,527.26

万元。经查，2021 年，易有乐对侠客行（上海）广告有限公司、执享（厦门）

传媒有限公司、北京荣山元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、云南波函数科技有限公司、南



京卡立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、南方元气互动科技有限公司、查查看（北京）科技

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开锋科技有限公司等 8 家客户确认收入共计 7,072.54 万元，

确认对相应供应商的采购成本共计 6,719.35 万元。上述业务交易实质为广告代

充值业务，易有乐既不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，不独立承担交易产生的

主要风险，也不承担存货风险和信用风险，对广告投放服务没有自主定价权，在

该业务中的身份是代理人。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-收入》（财会〔2017〕

22号）第三十四条，易有乐应当按照净额法确认相关收入。 

三、技术研发服务业务服务 

（一）关于易有乐与客户柠檬无限网络科技（广东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柠

檬无限）的业务 

2021 年 10 月 12 日，易有乐与柠檬无限签订《电商平台项目技术服务协议

（一期）》。2021年，易有乐确认对柠檬无限的收入 4,143.40万元。经查，相关

业务存在以下问题： 

1.柠檬无限主体方面。柠檬无限原名广东森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，成立于

2016 年，原从事销售化工原材料、环保技术咨询服务等，2021 年 8 月名称变更

为柠檬无限，经营范围才增加技术服务、软件开发、广告发布等项目。柠檬无限

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广麻大道 126号 80号楼 336室并非实际办公地址。

你公司 2021年年审会计师走访的地址深圳国际创新谷 1栋 B座 1903 号，为柠檬

无限临时借用。柠檬无限与易有乐存在同一地址办公的情形。2022 年，柠檬无

限也出现了欠薪和劳动仲裁情况。至 2022 年 7 月我局调查时，柠檬无限向易有

乐采购的产品未完全投入实际使用。 

2.管理方面。易有乐和柠檬无限存在管理混同，包括存在易有乐的员工在柠

檬无限报销费用的情况，易有乐财务人员的电脑中存有柠檬无限银行账户日记

账、《柠檬无限直播设备盘点表》等涉及柠檬无限的资料，易有乐人事人员同时

统计易有乐和柠檬无限的员工花名册等。 

3.开发人员方面。你公司在《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

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》（2022-028号）中披露涉及柠檬无限项目人员共 82人。

经查，其中大量人员在合同签订至验收期间曾由柠檬无限发放工资、缴纳社保，

有 52人在 2021年 12月才与易有乐签订劳动合同。2021年 12月前，该 52名员

工在易有乐人事人员电脑中存储的《2021.6-12主体分布》表中作为柠檬无限的



员工列示。 

（二）关于易有乐与客户长沙青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长沙青萤）

的业务 

2021 年 10月 20日，易有乐与长沙青萤签订《大数据分析平台开发协议》，

合同及附件约定，易有乐为长沙青萤提供大数据分析平台技术研发服务及配套硬

件。2021年，易有乐确认对长沙青萤的收入 1,155.66万元。经查，相关业务存

在以下问题： 

1.长沙青萤主体方面。长沙青萤成立于 2021 年 9 月，成立时股东为申翔、

付恒，申翔、付恒在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 月收到由柠檬无限转入的备注为

“代发工资”的款项。2022 年 1 月，长沙青萤新增股东北京天灏文化传媒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天灏”），你公司公告北京天灏是易有乐董事张丽珍家族的

公司。长沙青萤存在拖欠员工薪资的情况，法律文书〔（2022）湘 0104 执 6024

号〕显示，法院未发现长沙青萤有可供执行财产。至调查日，长沙青萤未通过相

关大数据分析平台实现收益。 

2.管理方面。易有乐和长沙青萤存在管理混同的情形，包括长沙青萤设立初

期部分资金来自易有乐和柠檬无限员工借出的备用金，部分长沙青萤员工入职前

收到的是易有乐的录取通知，易有乐人事人员同时统计长沙青萤的员工花名册

等。 

3.开发人员方面。大量长沙青萤的员工认为，相关大数据分析平台是由长沙

青萤员工自行开发。你公司在《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

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》（2022-028号）中披露了大数据分析平台项目人员名单，

其中有员工称从未参与过长沙青萤项目的开发工作。 

4.资金方面。长沙青萤支付给易有乐的资金，部分可追溯至易有乐或其法定

代表人杨慧。 

5.硬件方面。合同约定的硬件、易有乐采购的硬件、长沙青萤现场放置的硬

件在型号、数量上均有不同。 

（三）关于易有乐与客户成都美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成都美翔）

的业务 

2021 年 11 月 17 日，易有乐与成都美翔签订《“美翔-成渝城乡千镇千店”

综合服务采购合同》，合同及附件约定易有乐为成都美翔提供“千镇千店”电商



平台开发等服务。2021年，易有乐确认对成都美翔的收入 783.02万元。经查，

相关业务存在以下问题： 

1.成都美翔主体方面。工商资料显示，成都美翔经营范围为电影创作、策划

各类文化活动等文化艺术方面的业务，不包括网站运营、电子商务等业务。截止

2022 年 9 月末，成都美翔未获得电商平台的经营许可证，无法通过运营相关电

商平台产生收益。 

2.资金方面。成都美翔支付易有乐的资金，部分可追溯至易有乐，且资金流

转的多个环节上存在付款 IP地址相同的情况。 

3.开发人员方面。你公司在《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证证券交易

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》（2022-028号）中披露了“千镇千店”电商平台项目人员

名单，其中也有人员在项目开发期间曾由柠檬无限缴纳社保，在易有乐人事人员

电脑中存储的《2021.6-12主体分布》表格中作为柠檬无限的员工列示。 

四、相关业务后续开展情况 

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方面，前述调查的 2021年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客户在 2022

年均未再与易有乐开展业务。你公司 2022年三季报显示，你公司 2022 年前三季

度实现营业收入 4,090.30万元，前三季度全部业务收入远低于 2021 年第四季度

技术研发服务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收入，表明你公司 2021 年度新增的技术研发

服务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收入均大幅萎缩。上市公司年报显示 2021 年末在职员

工 171 人，截至 2022 年 8 月 30 日，上市公司在职员工 63 人，相比之下人员大

幅缩减。 

以上事实表明，易有乐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收入确认政策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

则第 14 号-收入》（财会〔2017〕22号）的规定，技术研发服务业务交易不具有

商业合理性，技术研发服务业务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开展均为形成或难以形成稳

定业务模式。上述情况导致你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、营业成本，

相关收入未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-年度报

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证监会公告（2021）15 号）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作为与主营业

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进行披露，营业收入专项扣除后的金

额披露不准确。你公司上述情况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

会令第 182号）第三条的规定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182 号）第五十二条的规



定，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，你公司应按照以下要求采

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改正： 

1.你公司应当全面梳理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的业务模式、开展过程，对 2021

年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予以更正。 

2.你公司应该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-

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证监会公告（2021）15号）第十九条的规定，对 2021

年年报中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及金额予以更正，扣除不具备商业实质和与主营业务

无关的业务收入，并同时披露你公司 2021 年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对营业收入

扣除事项及扣除后营业收入金额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。 

3.你公司应当在更正上述事项后，重新披露 2021年年度报告。 

4.你公司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强化信息披露管理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应勤勉尽责，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2个交易日内披露本决定，对照责令改正决定

书逐项落实改正，于 2023年 2月 1日前完成整改。 

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

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

行。” 

 

二、对公司可能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公司正在对《决定书》所涉嫌违法的事实和财务数据予以核实，按照《决定

书》认定的事实情况和财务依据，将导致调整后的 2021 年度营业收入低于 1 亿

元，进而导致公司股票触及“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，首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低

于 1亿元”的情形，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。 

公 司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为 《 证 券 时 报 》 和 巨 潮 资 讯 

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

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 

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


